
葵青區議會傳閱文件 (諮詢 )第 12/2018 號 (修訂 )  

 

 

葵青區議會 2018 考察 /外訪活動  

( i ) 訪問團成員名單  

( i i ) 葵青民政事務處人員陪同葵青區議會議員出席活動  

 

目的  

 

 本文件旨在邀請議員通過“葵青區議會 2018 考察肇慶市”及

“葵青區議會 2018 外訪首爾”兩項活動的訪問團成員名單，以及葵

青民政事務處人員陪同葵青區議會議員出席以上兩項活動。  

 

背景  

 

2.  葵青區議會已分別於本年 9 月及 10 月通過舉辦考察廣東省肇慶市

及外訪南韓首爾兩項活動，秘書處亦已邀請全體區議員報名參加。此

外，為向當地受訪政府部門 /機構表示尊重，及向訪問團團員提供支

援及協調參觀活動，秘書處建議葵青民政事務處派員隨團出發。  

 

3.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運用外訪撥款守則》，訪問團

成員名單須經區議會批准；而根據民政事務總署指引，民政事務處人

員陪同區議會議員出席區議會考察 /外訪活動亦須經區議會批准
1
。  

 

訪問團成員名單及葵青民政事務處陪同人員建議  

 

4.  訪問團成員名單及葵青民政事務處陪同人員建議如下：  

 

(a)  葵青區議會 2018 考察肇慶市  

 訪問團成員名單  

  羅競成議員 ,  BBS, MH 

  周奕希議員 ,  BBS, JP 

  陳笑文議員  

  周偉雄議員  

  朱麗玲議員  

1 如區議會通過葵青民政事務處人員陪同葵青區議會議員出席區議會考察 /外訪

活動，秘書處仍須徵求民政事務署署長的批准，才可確定葵青民政事務處是否派

員隨團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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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翠玲議員 ,  MH 

  李志強議員 ,  MH 

  盧婉婷議員  

  鮑銘康議員  

  潘志成議員 ,  MH 

  譚惠珍議員 ,  MH 

  鄧瑞華議員 ,  MH 

  黃耀聰議員 ,  MH 

  

 葵青民政事務處陪同人員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鄭健先生 ,  JP(兼任考察團顧問 )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黃文傑先生  

  

(b)  葵青區議會 2018 外訪首爾  

 訪問團成員名單  

  許祺祥議員  

  李志強議員 ,  MH 

  吳劍昇議員  

  譚惠珍議員 ,  MH 

  黃炳權議員  

  黃耀聰議員 ,  MH 

  黃潤達議員  

  

 葵青民政事務處陪同人員  

  一名葵青區議會秘書處行政主任  

 

徵詢意見  

 

5.  請議員於 2018年 8月 10日下午 5時正或以前，填妥回條或以閣下的

指定電郵回覆秘書處是否通過第 4段所述的訪問團成員名單及葵青民

政事務處陪同人員建議。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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